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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教授《民事诉讼法修订:问题与前瞻》讲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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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0日晚上6:30，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

会长、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党委书记李浩教授在..

  2011年12月20日晚，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会

长、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党委书记李浩教授在行敏楼410

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民事诉讼法修订：问题与前瞻》的讲座。法学院的广大同学参加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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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浩教授以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为出发点，首先对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历程作了简要的回顾，提及了

1991年的全面修订、2007年的局部修订以及2011年所作的全面修订工作，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学界

均对这次修订作出了努力。 

  接着李浩教授具体介绍了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中涉及的六大问题。第一，关于新设的程序。李浩教

授指出新设的程序包括小额诉讼程序、公益诉讼程序和实现担保物权的程序。第二，关于立案的修订。针对

司法机关“立案难”的问题，此次修订草案提出了审查立案与登记立案相结合的方式。第三，关于调解程序

的修改。包括委托调解和立案前的法院调解、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以及针对虚假诉讼与恶意调解，检察机

关可以对调解书提出抗诉或司法建议。第四，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中增加了证据

的种类、当事人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和法院对收到的证据应当出具收条等规定，李浩教授指出“诉前证据保

全”这一规定的增加很有必要。第五，关于再审程序的修订。这一部分包括再审事由的修订和兜底规定的取

消，并重构了抗诉监督模式——申请再审在先。第六，关于检查监督。这次修订增加了“检察建议”这一监

督方式并扩大了监督机关的监督范围，由原来的“民事审判活动”改为“民事诉讼活动”。 

  最后，李浩教授对此次修改作了相关评价和展望。他指出，此次修改对完善我国诉讼制度有积极意义，

但这次修改成效离学界的期望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比如一些应当规定而未作规定，对一些问题的规定又过于

原则。 

  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李浩教授的和蔼可亲使整场讲座气氛轻松自然，广大法学院学

子听得津津有味。相信经过李浩教授对这次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的详细介绍，在场的学子们都对民事诉讼制

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衷心希望学院以后多多举办类似的讲座。（法学院研会 骆名冲/文 任龙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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